
行政处罚（一般程序）流程图

属实

在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中发

现违法行为或重大安全隐患问

题，填写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下

达《责令整改指令书》（危化科、

矿山科、基础科）

立案

有初步证据、属于管辖和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违法案件，

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，经批准后立案。也可以先行调查取证，

5 日内签署立案意见。

到期复查并填写《整改复查

意见书》，对仍未落实整改的

或仍存在违法行为的立案调

查

移送有关部门不予立案

调查取证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证

件，进行调查、检查、询问，采取

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。证据包括：

物证、书证、视听资料、证人证言、

现场勘验、检查笔录、鉴定结论等。

现场检查，使用《现场检查记录》

拟做出行政处罚

审核审批

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封存或扣押

相关物品，使用《先行登记保存

证据通知书》、《查封扣押决定

书》、查封扣押（场所、设施、

财务）清单。

询问取证，使用《询问通知

书》、《询问笔录》

抽样取证，使用《抽样取证凭

证》

检验检测，使用《鉴定委托书》

现场拍照、录音、录像。

现场勘验，制作《勘验笔录》

撤销案件或不予处罚

法规科进行法制审查，报案审

委会集体讨论决定（法规科）

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、
没收等处罚的告知当事人 3 日内提出是否听证的申请。

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，拟处罚的种类、数额，

以及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

情况不属实

投诉、举报经过初步核查有

违法嫌疑的，或者上级交

办、转办的案件（监察大队、

危化科、矿山科、基础科）

属实，但不属于

本部门管辖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

撰写《案件调查报告》

（监察大队）



当事人放弃听

证或者逾期未

提出听证

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举行听证会

制作《听证报告书》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法送达并告

知当事人权利。

执行 结案 归档

《案件处理呈批表》

当事人未在15
日 内 缴 纳 罚

款，在 14 日时

下达《缴纳罚

款催告书》

超过 33 天仍

未执行，下达

《加处罚款

决定书》

6 个月仍未

执行，移交

法院强制执

行


